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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律师制度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无律师制度。明治五年，日本以法兰西为蓝本

制定了司法职务制度。根据这个制度，日本出现了“代书人”和“代言

人”，开辟了代理人参与民事诉讼的道路。1876年2月，日本公布了

《代言人规则》（甲第一号）。1880年5月，又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改。

1882年的《治罪法》，首次确立了行政辩护制度。1903年2月，日本

颁布了《律师法》，该法虽然取代了《代言人规则》，但却将规则中的

基本精神承续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吸收英美的立法经验，改

革了司法制度，于1949年颁布了新的《律师法》。该法几经修改，是

日本现行律师制度的法律基础。  

      日本1949年颁布的《律师法》，经前后几次修改后，目前共十一

章92条。对律师的使命、资格、权利和义务、组织、罚则等作了全面的

系统的规定。现将其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律师的使命及职务。日本律师法第一条规定律师的使命有两个，其

一是拥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其二是在诚实执行职务的基础上，

努力维持社会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律师界为完成

上述使命做出了许多工作。首先，他们发起组织了“人权拥护大会”。

至目前为止，该会已召开20多次大会。其次，日本律师界还对公害、药

害事件极为敏感，对这些危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

利。再次，在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律师出作了大量工作，例如关于

少年的立法，因为律师界的反对，使得严厉处置少年犯罪案件的立法意

图未能实现。律师的这些行动，颇受日本国民拥护。 

      律师法规定的律师职务主要有：参与诉讼案件，为公民、机关团体



代理诉讼，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在非诉讼案件中为社会提供法律帮

助；充任税务代办人等。  

      律师的资格。日本律师法关于律师资格的规定有三种： 

 

      （１）规定了正常情况下的律师资格，即一般律师资格，这个资格

是司法进修生学习终结； 

 

      （２）规定了一般律师资格的例外情况：在职的最高裁判所审判

官；在职的大学、专修科和学院的法学教授、副教授；取得司法进修生

资格后，在简易裁判所任5年以上的在职审判官、检查官、裁判所调查

官、裁判所事务官、法务事务官、司法研修所和裁判所书记官、研修所

或法学完全研究所教官、众议院或参议院法制局参事及内阁法制局参事

官，这些人员不经司法进修生学习终结，即可取得律师资格。因为日本

“司法进修生”是指普通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通过国家的考试而取得的

资格，司法进修生的学习多是业务实践。故上述人员虽然不经过“司法

进修”学习实践终结，但由于其已在实际部门工作了五年，相当于司法

进修生学习终结。  

      （３）规定了律师资格的排除条件。按日本律师法规定，有下列情

况之一者，不能取得律师资格；曾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者；受弹劾裁判

所罢免的审判官、被除名的律师，被停止业务的辩理士、税理士；被注

销的会计士或被免职的公务员，自受处分之日未满3年的；被宣告无财

产管理能力的人；破产而未复权之人。  

      日本律师组织及律师工作机构。日本律师实行自治，其律师组织在

律师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师组织分为两种：日本律师联合会

（简称“日律联”）和律师会。日本律师联合会（也称日本辩护士联合

会）是全国性律师组织。其使命是保护律师品格，谋求律师改善和进

步，对律师和律师会进行监督指导和业务联系。日本律师联合会设会长

1人，副会长11人，理事71人，监事5人。这些人以选举产生。会长任

期2年，其余是义务职，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联”设8个委员

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纲纪委员会；人权拥护委员会；司

法修习委员会；司法制度调查委员会；律师推荐委员会；选举管理委员

会。“日律联”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审查律师资格，监督律师

行为、惩戒违法律师、监督律师会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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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常性的；第二，对立法、司法的改善进行调查研究。1972年日本

有一决议规定：今后有关司法制度法规的改正、修订，要经“日律联”

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后，才向国会提出；第三，从事维护人权的活

动。  

      律师会是日本的地方性组织，其使命与“日律联”相同。律师会是

法人组织，按照律师法规定，它在每一地区裁判所辖区设立，目前除东

京有三个律师会外，律师会的成员是本辖区内所有的律师。小的律师会

仅有十几名。律师会必须制订会则，向“日律联”登记，接受“日律

联”的指导和监督。律师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若干人。另外设资格审

查委员会、惩罚委员会、纲纪委员会等等专门组织。律师会在日本律师

系统中起承下启下的作用，日常是审查律师资格，指导律师开展业务，

对律师活动实行直接的监督。  

      日本律师的工作机构是“法律事务所”。日本的律师属自由职业

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务所是个人的。个人法律事务所的名称都是法律

事务所前冠以律师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务所、鸠山法律事务所。这些

事务所有的有专门办公地点，也有的就设在律师家里。除单个人办的法

律事务所外，还有数人合伙的法律事务所。合伙法律事务所力量大，竞

争力强，便于律师业务水平的提高，颇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几年，

这种法律事务所增长很快。律师除个人开办或者合伙开办法律事务所

外，也有受雇佣在法律事务所工作的。这些律师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间

锻炼成熟，为以后单独开办法律事务所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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